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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通知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并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董事 11 人。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

菅明军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2021 年度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对本议案进行了预先审阅。 

根据公司目前状况和未来经营规划，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基础上，同意 2021

年度公司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 

(一)公司风险偏好 

2021 年公司总体定位为稳健风险偏好策略，始终秉持资本、风险与收益相

匹配的风险管理理念，以承担适度风险，实现业务规模、盈利能力与风险承受能

力的最优平衡，为股东带来持续稳定的利润回报。有效控制市场风险、信用风险、

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声誉风险等各项风险，确保公司不发生严重风险事件。 

流动性风险偏好定位为稳健风险偏好策略，正常情景下公司流动性监管指标

能够持续不低于监管预警标准，压力情景下公司流动性监管指标能够持续不低于

监管标准，确保公司具备充足的流动性储备能力及筹资能力，满足各项业务的正

常开展。 

（二）公司风险容忍度 



在公司稳健风险偏好的指导思想下，制定 2021 年公司风险容忍度指标体系

如下： 

1、整体风险容忍度 

（1）风险覆盖率不低于 145%； 

（2）资本杠杆率不低于 14%； 

（3）净资本/净资产不低于 46%； 

（4）净资本/负债不低于 19%； 

（5）净资产/负债不低于 40%； 

（6）集团整体损失/上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合并）不超过 6.5%。 

2、市场风险容忍度 

（1）自营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净资本不超过 50%； 

（2）自营非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净资本不超过 350%。 

3、信用风险容忍度 

融资（含融券）的金额/净资本不超过 200%。 

4、流动性风险容忍度 

（1）流动性覆盖率在正常情景下不低于 120%，在压力情景下不低于 108%； 

（2）净稳定资金率在正常情景下不低于 121%，在压力情景下不低于 109%。 

5、操作风险容忍度 

年度操作风险损失/上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合并）不超过 2%。 

6、声誉风险容忍度 

通过有效的管理措施，建立和维护公司良好的社会形象，不发生重大声誉风

险事件。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2021年度证券自营业务规模及风险限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 2021年度公司自营业务规模及风险限额如下： 

（一）自营非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投资规模不超过（实时）净资本的 350%，

可承受风险限额不超过自有资金投资总额的 5%； 

（二）自营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投资规模不超过（实时）净资本的 50%，

可承受风险限额不超过自有资金投资总额的 15%。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自营管理、风

险监控的相关规定的条件下，根据市场情况在授权额度内确定具体资金规模及风

险限额。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2021 年度资产管理业务自有资金投入规模及风

险限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 2021年度公司自有资金用于资产管理业务的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0.58

亿元，资管产品风险限额不超过投入资金的 2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2021 年度融资融券、股票质押、约定购回及转

融通业务规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根据近期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和未来实际经营需要，同意以下事项： 

（一）2021年度公司融资融券与约定购回业务规模为人民币 121 亿元； 

（二）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自有资金、证券情况，在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授信额度内确定转融通业务规模； 

（三）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规模内，根据资金和流动性情况，在风控指标

持续达标的前提下配置融资融券和约定购回业务资金规模； 

（四）2021年度公司股票质押业务（自有资金出资）规模为人民币 25亿元，

股票质押业务（非自有资金出资）规模为人民币 12亿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2021 年对外捐赠预算以及制定<中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结合最近一年度经营和对外捐赠情况，同意 2021 年度公司对外捐赠预算为

人民币 300万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预计日常关联/持续关连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连董事李兴佳回避表决，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议案进行了预先审阅。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

为：经审查，《关于 2021 年预计日常关联/持续关连交易的议案》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和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遵

循了关联/连交易价格公平、公正原则，关联/连交易定价以公允价格执行，关联

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相关业务的开展有利于促进公司的业务增长，符合公司实际业务需要，有利

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具体内容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

预计日常关联/持续关连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 

 

特此公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26日 


